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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澳门特区促进和保护人权情况  

一、咨询程序 

124.  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区）的草拟报告载于澳门特区政府网站以征求意见和建

议。 

二、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背景和架构 

125. 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特区成立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生效。《基本法》是宪制性法律并以“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原则为基础。按此原则，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五十年不变。澳

门特区享有高度自治（国防及外交事务除外），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

审权。所有制度和政策，包括保障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均以《基本法》为依据。任何

法律均不得与《基本法》相抵触
3
。 

126. 人权在所有层面均受到保障。首先，《基本法》直接地规定了一系列广泛的人权（政

治和某些社会权利规范于第三章，经济权利于第五章，文化和其他社会权利规范于第六

章）。其次，第四十条第一款确定原来适用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的规定继续有效，并通过特区法律予以实施。

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权利和自由的限制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且不得与第四十条第一款的

规定相抵触，因此，透过禁止违反该等条约的限制，加强了对人权的保护。第三，根据《基

本法》第八和第十八条的规定，不抵触《基本法》或不须经修改的原有法律予以保留。因

此，不但确保了司法制度的连续性，也间接地确保了普通法律所规定的人权和自由的连续

性。整体而言，《基本法》保障人权获得宪制性保护。 

127. 澳门特区的法律制度属于大陆法制度，以各原则（法律的平等、合法和公开）为

基础，形成所有法律。适用的国际法直接地被承认，优于普通法律，以及可直接地在法庭

上适用和援引。总括而言，上述的《基本法》条文，适用的国际法以及随后的普通法律全

面地保障了基本权利和自由。 

三、促进和保护实地的人权 

128. 上述两个公约、最重要的人权条约，人道主义法条约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均适

用于澳门特区
4
。 

129. 条约义务的内部监察监督机制主要取决于司法机关
5
。然而，其他机构实体，诸如

申诉专员（廉政公署），多个特定人权的委员会（例如妇女事务、长者事务、难民、贩卖

人口、保安部队纪律监察、禁毒、精神卫生以及重返事务的委员会等）以及澳门特区政府

和私人社团之间广泛的社会合作关系支撑整个法律保护机制。 

                                                        
3关于澳门特区的背景和体制架构的详细资料，请参考中国核心文件第三部份﹝

HRI/CORE/1/Add.21/Rev.2﹞。  
4 适用于澳门特区的条约清单载于澳门特区政府网站。  
5 就该等条约的人权保护机制的最新说明和可行的补救措施，请参考中国最近向相关联合国人权条

约机构提交的报告的第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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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系统地和持续地宣传基本权利和自由是特区政府政策目标，透过不同的方法进行

（互联网、传播媒介、在公众地方派发小册子和传单和互动的活动等），尤其旨在提高公

众对权利和自由的存在、行使它们的方式以及可行的补救措施的认识。 

四、成效、最佳的做法、挑战和限制 

131. 澳门特区的法律制度以法律规则为根本，并透过合适的法律程序运作。法官完全

独立，检察院属自治机关，即属特区政府行政管理分支以外的，并独立地行使权力和履行

职务及免受任何干预。 

132. 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尊重扎根于澳门特区的法律制度，为澳门居民所拥有的生活

方式的基石。 

133. 定期与民间社会对话是澳门管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包括本地社团参与不同的咨询

机制，也就是为了制定特区政府政策的咨询机制。 

134. 澳门快速的经济发展，尽管提高了就业水平，但也引致非本地劳工的增加。澳门

过去几年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需要在持续需求更多国外符合资格劳动力和适当地保

护澳门居民对改善生活条件的期盼之间作一个平衡。 

135. 在设立义务教育制度和普及普遍免费教育方面取得重大成效。 

136. 就反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融资制定了新法及采取了多项预防措施。然而，亦恰

当地平衡了保障人身安全的需要和对人权的尊重。 

137. 虽然有澳门特区政府的努力和廉政公署的成效，但是在走向公平和廉洁社会的道

路上仍然存在一定的挑战和限制。已采取措施加强反贪污和审计监察政府部门或者容易发

生贪污的行政程序。然而，需要投放更多的努力在有效地促进廉洁文化方面，尤其是在教

育和预防的层面。选举贪污是一个重要的限制和关注领域，澳门选民的政治文化仍然对打

击根绝选举贿赂造成不少困难。 

138. 另一个主要的挑战是需要建立一个对公民更加负责任的政府。 

139. 澳门特区政府致力保存和推广澳门的历史建筑物和遗产，即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景点（“澳门历史城区”）。澳门每年都主办国际艺术项目。然而，澳

门居民仍感到受限于仅可参观有限的博物馆以及参与有限的艺术文化项目。 

140. 包容和尊重文化差异构成澳门生活方式的基石。那些文化多样性，以中西文化交

汇为特征，造就了澳门特区独一无二的特性。澳门特区维持澳门这一独特的特点的能力所

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挑战在于，当大批非本地劳工涌入，而某部分澳门人对此不满时，如何

使相关数目的澳门移民获得平等待遇。 

141. 澳门特区政府已采取有效的措施推广在包容和偏见问题上的适当教育，尤其是通

过教导平等和基本权利以及进行相关的公众意识活动，而年青人是主要目标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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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优先、倡议和承诺 

142. 澳门特区政府深切地承诺确保《基本法》、适用于澳门的人权条约和普通法律所载

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以有效的方式得以享受和保护。 

143. 澳门特区政府认同向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报告机制的重要性，并认真地考虑其评

论和建议。 

144. 澳门特区政府承诺继续促进人权，特别是对年青一代，以和谐、反偏见和包容教

育为基础，确保多元文化和种族的社会。 

145. 澳门特区政府将致力适当地维持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平

衡，特别考虑到弱势社群（例如残障人士、长者、儿童、妇女及受拘留人士）的权利。 

146. 澳门特区政府承诺改善社会权利。将会增加与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 

147. 澳门特区政府承诺伸延义务教育至整个中学教育。 

148. 澳门特区政府承诺全力保护个人自由和人类尊严，尤其透过强化预防措施，压止

贩卖人口和剥削妇孺以及保护受害人的权利。 

149. 澳门特区政府承诺加大力度打击贪污。为此，廉政公署的监管范围和权力必须扩

大和加强。廉政公署的管辖范围将扩展至私营部门，使特区政府和社区于建立廉洁文化时

担任更重要的角色。对涉及公共资源的行政财政管理制度的反贪污机制将投入使用。应与

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加倍努力进一步建立无贪污的社会以及最大限度地发挥宣传活动

的有效性，建立廉洁社会。 

150. 与特区政府对公民更负责的承诺一致，将会有系统和纪律地，加强对局级领导、

厅长以及处长的问责制度。 

151. 澳门特区政府将继续致力保存和推广澳门的历史建筑物和遗产，即被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景点（“澳门历史城区”）。将会改善现正由澳门主办的年度国

际艺术项目。将会进行研究以便促成新的博物馆和可能有利于澳门文化发展和经济多样化

的艺术文化项目。 

152. 除会强化在人权方面的政府政策监督机制外，亦会连同其他方法改善“运作中的

法律”及评估其有效性。 

附件一  参与编写国家人权报告的部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卫生部、国家人口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信访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